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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微电网项目检测与认定规范》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由牵头编写和编写单位自主立项。
1.2  协作单位
参编单位包括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奚巍民、阮文骏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
	庄重、段梅梅

	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殷俊平、朱婵霞、韩四维、孙志凰、王喆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起草人
	主要负责的内容

	奚巍民、阮文骏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与定义

	庄重、段梅梅
	4.1 检测认定指标

	殷俊平、朱婵霞
	4.2 检测认定方法

	韩四维、孙志凰
	4.3 检测认定结果

	殷俊平、孙志凰
	附录A 指标体系

	韩四维、王喆
	附录B 检测报告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024年10月30日，项目组根据中国能源研究会要求，自行举行了立项可行性初评会，评审专家对项目立项可行性进行了审查、提问和讨论。2024年12月24日，通过中国能源研究会立项审查。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行业专家意见并已在编写小组内部获得充分沟通。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统一性原则：标准编制应确保术语定义、技术参数、测试方法及表述方式的统一性，避免歧义或多重解释。所有概念和表述需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通用规范，保证智能微电网相关标准在不同应用场景和技术环节中的协同性与互操作性。
协调性原则：标准需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能源政策及上位标准（如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储能等领域标准）保持协调。避免与现有标准冲突，并注重与跨领域标准（如信息安全、智能电网）的兼容性。
适用性原则：标准内容应贴合智能微电网技术特点与实际应用需求，确保其在城乡、工业园区、偏远地区等多样场景中的可实施性。
一致性原则：标准文本结构、逻辑框架和表述风格需保持内在一致，章节间内容应连贯且无矛盾。技术指标与要求需基于同一基准设定，避免因表述模糊导致执行偏差。
规范性原则：严格遵循标准编制规范，确保标准文本的格式、术语、符号、附录等要素符合国家标准编写规定，提升标准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目标性原则：标准编制应围绕推动智能微电网规范化发展、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等核心目标，明确标准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突出其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引导作用。
4.2 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之间无矛盾，与现行的相关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4.3 本标准提出智能微电网项目检测认定的方法与要求，建立智能微电网项目检测认定的指标体系，建立智能微电网项目检测认定指标的计算方法，给出智能微电网项目建设情况的指标建议值，填补了在智能微电网运行检测与实效评价方面的标准空白。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通过检测认定，可以全面衡量微电网系统在节能减排、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能够揭示当前微电网在能源转换效率、运营成本、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为后续微电网建设优化提供方向。另外，项目检测认定还有助于推动智能微电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激励设备商针对性地优化产品设计、改进工艺流程，不断提升微电网系统的综合性能，从而推动整个微电网行业的健康发展。
本标准基于以往智能微电网项目案例与检测认定经验，规定了智能微电网项目检测与认定的方法、指标等要求，可应用于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智能微电网项目检测与认定。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为新建，非标准修订。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无。
6.2  综述报告
无。
6.3  技术经济论证
无。
[bookmark: _GoBack]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智能微电网检测认定标准可微电网的运行质量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评估，带动微电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促进微电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微电网项目数量的与日俱增，微电网检测认定标准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可在未来的能源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未采用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项标准发布后，牵头单位将在江苏电力系统内外做大力宣传推广，特别是做好下属研究院、设计院类单位的宣贯工作。一方面，强化标准的应用，另一方面，为本标准提出针对性建议。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